
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、科技部 

《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若干措施》 

新华社北京 1 月 18 日电 近日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、科技部《关于进

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。 

《若干措施》指出，外资研发中心是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

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，要加大对外商投资在华设

立研发中心开展科技研发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，更好发挥其服务构建新发展格

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。《若干措施》提出了 4 方面共 16 条政策措

施。 

一是支持开展科技创新。优化科技创新服务，鼓励开展基础研究，促进产学

研协同创新，支持设立开放式创新平台，完善科技创新金融支持，畅通参与政府

项目渠道。 

二是提高研发便利度。支持研发数据依法跨境流动，优化知识产权对外转让

和技术进出口管理流程，优化科研物资通关和监管流程，支持对外资研发中心出

于研发目的暂时进境的研发专用关键设备、测试用车辆等按规定延长复运出境期

限。 

三是鼓励引进海外人才。允许以团队为单位，为海外人才在华长期居留、永

久居留提供便利，优化办理工作许可流程，鼓励海外人才申报专业人才职称，加

强海外人才奖励资助，推动海外人才跨境资金收付便利化。 

四是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。加快完善商业秘密保护规则体系，加强知识产

权保护中心建设，提高知识产权执法水平，全面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

度，加大行政裁决执行力度。 

《若干措施》要求，商务部、科技部会同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加

强组织保障，强化协同配合，做好政策宣讲，及时制定配套政策，确保相关措施



落地见效。各地要结合实际，优化管理和服务，推动相关措施落实落细，确保符

合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依法享受各项支持政策。 

 

 

 

出所：中華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式サイト（2023 年 1 月 18 日付） 

http://www.gov.cn/xinwen/2023-01/18/content_5737798.htm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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